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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A9_9A_E5_c122_480452.htm 一、问题的提出 婚

内强奸是指配偶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强行与配偶他方发

生性关系的暴力行为。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强奸是指违背

妇女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由此可见，我国刑

法所规定的强奸，仅限于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性侵犯。 基于上

述观点，本文所论述的婚内强奸，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性侵犯的行为。 江苏省人大最近进行地

方立法，认定婚内强奸行为为犯罪行为，此举引起赞同和反

对的两种意见。 赞同者认为，丈夫违背妻子的意志，强行与

其发生性关系，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实质上与非夫妻者

实施强奸并无二致，因此，婚内强奸同样可以构成强奸罪。 

反对者认为，夫妻双方有同居的权利义务，包括进行性行为

的权利义务，因此，婚内强奸行为只是双方履行同居义务的

行为，不构成犯罪。换言之，既为配偶，就必须尽同居义务

。 那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强奸行为，是否可以构成

强奸罪呢？这得从同居义务（或配偶权）与性权利进行比较

的角度来分析。 二、权利性质分析比较 （一）性权利是公民

根据自己的意志，自主决定是否与他人发生性行为以及决定

与何人发生性行为的权利，该权利属于人格权。 这种权利包

含两个层次，一、是否愿意与他人发生性行为的自主权；二

、在愿意为性行为的前提下，决定与何人为之的选择权。这

二者中，自主权是首要的，是基础，没有自愿的基础，任何

人不能强迫他人为性行为，否则就是对他人基本人身权利的



粗暴侵犯；选择权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做出的对象性选择，是

基于自主权而产生的相对次要的权利。 包含上述自主权和选

择权的性权利，是公民的人格权，这是一种对世权，权利人

可以要求除自己之外的其他人均不得对抗或侵犯自己的这种

自主权利。 （二）而配偶权（或同居权）是夫妻双方基于特

定的身份（夫妻）而产生的要求特定身份的相对方履行特定

义务的权利，这是一种身份权。 身份权是一种对人权，这种

权利的主体享有要求配偶他方与自己而非任何第三人进行同

居生活的权利。 由此可见，配偶权是对上述性权利中选择权

的合理约束。 那么，配偶权的这种约束能否约束性权利中的

自主权？换言之，当夫妻一方不愿为性行为时，另一方能否

以配偶权为由要求其履行同居义务呢？ 三、同居义务的分析 

结婚实质上是一种承诺，包含身份关系的承诺。在这种关系

中，夫妻双方承诺对他方尽同居义务。 所谓同居义务，应当

包含以下含义：1、共同居住，共同生活；2、既然共同居住

，当然包含互为性行为。 根据权利义务的基本原则，一方权

利的行使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利，否则构成了权利的滥用

，将不受法律保护。因此，一方行使配偶权的同时不得侵犯

他人合法享有的基本性权利。 虽然缔结婚姻的时候，一方已

经承诺同居义务，但是该承诺只能意味着，在夫妻一方愿意

进行性生活的前提下，其必须与自己的合法配偶为之，而不

得与他人为之；也就是说，配偶一方有权要求另一方不得与

第三人同居，这就是配偶权对性权利的合理约束。但正如上

所述，这种约束是基于一方自愿放弃其性权利中的选择权，

通过承诺同居而产生的，但该承诺并不及于性权利中的性自

主权，并不导致一方丧失其决定是否自愿或愿意进行性生活



的权利。 因此，虽然存在因承诺同居而产生的对性权利的约

束，但一方仍然享有是否愿意进行性生活的决定的自主权，

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无条件地与对方进行同居。 综上，

即使在夫妻关系存续期内，丈夫享有要求妻子同居的权利，

但是在妻子不愿意的情况下，丈夫的这种权利不能对抗妻子

的性自主权。性自主权这种人格权优于配偶权这种身份权。 

四、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内，作为妻子，

仍然享有性自主权，承诺同居并不导致性自主权的丧失。在

妻子不愿进行性生活的前提下，丈夫的强求行为已经违背其

意志，从而具备了构成强奸罪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婚内强

奸同样可以构成强奸罪，只是在取证方面会有所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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